2010年镇江市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须知
根据商务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统计局、外汇局商资函[2010]101号文《关于开展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工作的通知》的精神，今年仍由市商务局、财政局等七个部门组织联合年检。商务部“全国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网站”、“国家外汇管理局网上服务平台”、“工商部门网上年检系统”于3月1日正式开通，为确保各企业顺利通过年检，请抓紧时间登陆3个部门网站申报数据。现将联合年检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联合年检的政府职能部门

参加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的部门包括市商务局、财政局、工商局、国税局、地税局、外管局、统计局。

二、年检的范围

凡2009年12月31日（含本日）前登记注册的在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均需参加联合年检。

三、年检的时间、地点

2010年3月1日至6月30日为外资企业年检时间。企业自3月1日开始进行网上申报，市联合年检各部门自3月1日后开始对企业进行网上初审。4月7日至6月11日(共15个下午)为我市联合年检各部门集中办公时间。具体时间地点安排如下：

1、联合年检集中受理材料地址：长江路33号（新广电大厦）镇江市行政服务中心2楼北侧大厅

2、联合年检受理材料时间：（下午1：30-5：00）
	4月
	7日（周三）
	14日（周三）
	21日（周三）
	28日（周三）

	5月
	5日
（周三）
	7日

（周五）
	12日

（周三）
	14日

（周五）
	19日

（周三）
	21日

（周五）
	26日

（周三）
	28日
（周五）

	6月
	2日（周三）
	9日（周三）
	11日（周五）
	


四、联合年检受理材料方式及时间分配：

为使年检工作有序开展，使年检工作安排更具科学合理，均衡有序，提高年检工作效率，方便企业办理年检工作，原则上今年采取按注册号尾号编组送审的方式进行，每组送审3个半天，原则上材料送审10个工作日后取照。

（1）、编组情况：

	组号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第五组

	注册号尾号
	0、1
	2、3
	4、5
	6、7
	8、9


（2）、具体时间分配：（下午1：30—5：00）
	组  号
	第一组（0、1）
	第二组（2、3）
	第三组（4、5）
	第四组
（6、7）
	第五组（8、9）

	送审时间
	4月7日

5月7日 
5月26日
	4月14日
5月12日
5月28日
	4月21日
5月14日
6月2日
	4月28日
5月19日
6月9日
	5月5日
5月21日
6月11日


市各有关联合年检部门咨询电话如下：
市商务局：    电话：88983020             傅  华

市财政局：    电话：84421815             冷晓光

市地税局：    电话：88983860             严敏娜

市国税局：    电话：85290330             魏金星

市外管局：    电话：85240515             李晓花（陈艳）

镇江工商局：  电话：88983028             姚连祥

市统计局：    电话：85982224             程玉成

五、企业申报方式

企业采取网上申报方式。各类企业按照操作说明通过互联网分别登陆：


1、商务部“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网上联合年检”系统（网址：www.lhnj.gov.cn ）；

2、镇江工商局“外商投资企业网上年检系统”（网址：www.zjgsj.gov.cn）；

    3、企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通过，互联网登录国家外汇管理局网上服务平台（网址：www.SAFESVC.GOV.CN）填写电子版《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外汇部分）信息登记表》；

进行网上申报，申报前请详阅网上申报操作说明，该说明分别登在工商网和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网上联合年检网(在年检材料中，工商局已发工商网上年检操作流程)。

六、各部门审核方式

采取网上初审和现场审验方式。

1、市商务局、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外管局、统计局通过商务部“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网上联合年检”系统进行初审，各部门分别给出“通过”、“不通过”、“退回修改”等审核意见。

2、镇江工商局通过工商局“外商投资企业网上年检系统” 进行网上初审。

3、镇江外管局通过外管局网上服务平台进行网上审核。

4、网上初审通过的企业请分别在（商务部“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网上联合年检”系统、工商局“外商投资企业网上年检系统”）两个网上各打印年检报告书原件并加盖企业公章和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字，随同其他应提交的年检材料上报各参检部门办理年检手续。

七、企业向联合年检各部门提交的材料（每部门装一个资料袋）。

（一）市商务部门

1、打印的初审通过的联合年检报告书原件（商务部网站）；

2、批准证书正本原件及复印件；

3、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验资报告复印件（仅限应在本年度缴纳出资的企业提交，如果营业执照已经变更了实收资本的企业可以不提供）。
（二）财政部门

1、打印的初审通过的联合年检报告书复印件（商务部网站）；

2、财政登记证副本原件；

3、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审计报告（包含附注）、年度会计报表及报表U盘；

4、2009年度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三）外汇管理部门

企业通过外管局网上服务平台年检审核后，不再需要提交其他材料。

（四）税务部门（国税、地税）
1、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

2、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五）市统计部门

1、打印的初审通过的联合年检报告书复印件（商务部网站）；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1、工商网审核通过打印的年检报告书原件；

2、企业年检指定的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3、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审计报告（原件）；

4、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5、经营范围中有属于企业登记前置行政许可经营项目的，加盖企业印章的相关许可证件、批准文件的复印件；

7、企业住所的有效证明；

8、企业有非法人分支机构的，提交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八、有关说明（特别提醒）：

1、企业从网上申报的数据必须真实、完整，特别是注明必填数据不能漏项，否则初审无法通过。

2、所有复印件必须用A4纸复印并加盖企业公章。

3、如果企业在规定的年检期限内仅在网上申请，没有将书式材料报送到工商部门，视为没有参加年检，待年检截止日期后，对上述企业，工商部门将按照逾期未年检处理。

4、工商部门对年检材料的审查后发现企业存在问题，企业需在工商部门规定的限期内及时改正，改正后再行年检，逾期不改正的，工商部门将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二○一0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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